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并

延期的核查意见 

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腾亚精工”）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分

别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

并延期的议案》，同意公司拟将“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增加

投资总额、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将“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增加实施主

体、增加投资总额、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将“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减少投资总额并将剩余

募集资金优先投入“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

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

部投资结构并延期事项，不涉及关联交易，尚需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

东大会审议。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吴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等相关规定，对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

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事项进行了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概述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同意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99 号）核准，公司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1,810.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 元，发行价格为人民



币 22.49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407,069,000.00 元，扣除发行费用人民币

65,719,180.71 元（不含税）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341,349,819.29 元。募集

资金已经划至公司指定账户，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2 年

5 月 31 日对上述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226 号《验资

报告》。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实施主体 投资总额 

拟投入 

募集资金 

募集资金累

计投入金额 

投资 

进度 

1 
气动工具厂区建
设项目 

南京至道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 

8,000.00 8,000.00 5,672.40 70.91% 

2 

高品质五金件、气

动工具耗材及配
件制造基地项目 

安徽腾亚科技

有限公司 
24,027.15 24,027.15 21,593.99 89.87% 

3 
研发中心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 
公司 2,107.83 2,107.83 278.51 13.21% 

合计 34,134.98 34,134.98 27,544.90  

注：以上募集资金累计投入金额未经审计。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背景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系公司在近期拟搬迁临麒路厂区、调整搬迁后

的母子公司内部经营关系、统一筹划动力工具研发工作的背景下，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际建设情况，结合公司整体发展规划所作出的审慎决定。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调整的具体背景情况如下： 

1、公司临麒路厂区搬迁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前，母公司腾亚精工位于南京市江宁区东山街道临麒

路的厂区主要从事燃气射钉枪等气动工具、瓦斯气罐、建筑五金制品的生产；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位于南京市江宁高新技术开发区至道

路以南的南京至道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至道机械”）厂区，项目达产

后将形成年产射钉紧固工具（燃气射钉枪、锂电射钉枪）15 万只的生产能力；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位于安徽

省马鞍山市博望区丹阳工业园工业路西侧的安徽腾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安徽腾亚”）厂区，达产后将形成年产通风口 180 万只、检查口 50 万只、地

板支撑 156 万只、气动工具注塑压铸件 15 万套、其他高端五金件 8,500 万只的

生产能力。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面临以下新情况：（1）经公司与地方

政府沟通了解，公司临麒路厂区所在南京东山国际企业总部园区域土地性质已调

整为科研用地，公司土地性质目前虽然仍为工业用地，但是在所在区域规划的大

前提下，很难改扩建或更新改造，且限制瓦斯气罐等危险化学品的生产以及注塑、

压铸、表面处理等工艺的扩产；（2）临麒路厂区由于规划设计较早、场地面积

有限，精益生产管理规划改善相对比较困难，更新改造成本较大，不能够适应公

司日益扩大的业务规模；（3）至道机械厂区和安徽腾亚厂区通过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建设和优化产线布局，能够容纳更多生产设备，具备进一步扩产的空间；（4）

至道机械厂区和安徽腾亚厂区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成后与临麒路厂区形成多

地经营，并且临麒路厂区两块主营业务动力工具及其耗材和建筑五金均在一起，

若临麒路厂区不按主营业务划分归集搬迁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管理成本将大幅

增加，若将主营业务分厂区集中管理，权责可以更加清晰分明，节约管理成本。 

综合以上原因，为提高经营管理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和管理成本，提升资产

运营效率，根据公司长期发展战略规划，公司决定将燃气射钉枪等动力工具相关

设备和生产人员全部搬迁至“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所在的至道机械厂区；将

射钉、瓦斯气罐等工具耗材和建筑五金制品相关设备和生产人员全部搬迁至“高

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所在的安徽腾亚厂区；临麒路

厂区则保留部分管理职能，闲置房产暂时用于对外出租，后续公司会根据发展规

划，对厂区逐步进行相应调整。 

2、调整搬迁后的母子公司内部经营关系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前，公司主要业务主体为母公司腾亚精工，子公司至

道机械、安徽腾亚经营规模较小或无实际生产经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

中，一方面临麒路厂区搬迁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至道机械厂区、安徽腾亚

厂区经营规模将迅速扩大，另一方面公司积极拓展动力工具产品线，产品已覆盖

气动工具、电动工具的多个细分领域，并收购了专业电动工具制造商江苏腾亚铁

锚工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亚铁锚”）。为统筹公司不同产品的采购、生产



及销售工作，同时为满足各厂区所在地的纳税要求，公司在临麒路厂区新设全资

子公司南京腾亚工具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销售公司”），在至道机械厂区

新设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宁分公司（以下简称“分公司”）。在此

基础上，公司拟调整母子公司内部经营关系，主要方案为腾亚精工负责境内销售、

销售公司负责境外销售、分公司负责动力工具产品生产、安徽腾亚负责动力工具

耗材和建筑五金制品的生产、腾亚铁锚负责其原有的电动工具产品生产和境内销

售。 

3、统一筹划动力工具研发工作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前，公司主营产品射钉紧固工具为动力工具的一个细

分领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研发中心建设

项目”研发方向之一即为射钉紧固工具。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过程中，公司向

动力工具其他细分领域的拓展已有一定成效，包括自研电动工具产品初步实现批

量销售、收购腾亚铁锚直流电动工具业务等。未来，射钉紧固工具以外的其他电、

气动工具的研发将是公司研发工作的重要内容。为了降低研发成本、提升研发效

率，公司计划统一筹划动力工具研发工作，将研发中心职能从单一的射钉紧固工

具研发变更为全品类动力工具研发，并考虑适时通过产学研合作等方式，在合适

的场地打造动力工具综合研发中心。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 

1、“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增加投资总额及调整内部投

资结构 

“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公司至道机械实施，现计划

项目建设阶段仍由至道机械单独实施并使用募集资金支付建设费用，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态后，根据母子公司内部经营关系调整情况增加实施主体，由至道机

械、腾亚精工、分公司、销售公司共同实施，分工负责该项目运营阶段的采购、

生产、销售等业务。 

“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 8,000.00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

金投资额 8,000.00 万元。现计划根据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建设和临麒路厂区搬

迁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和从“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调整而来募

集资金增加投资总额 2,521.80 万元，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增加建筑工程费等费



用，减少设备购置费等，其中减少购置的设备产能由临麒路厂区转移而来的设备

补足。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调整前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工程费用 6,304.34 8,225.40      

 1.1 建筑工程费 4,450.75 7,187.35 

1.2 设备购置费 1,795.28 1,038.05 

1.3 安装工程费 58.31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305.41 1,005.29 

3 预备费 99.15  

4 铺底流动资金 1,291.11 1,291.11 

合计 8,000.00 10,521.80 

2、“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增加实施主体、

增加投资总额及调整内部投资结构 

“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原计划由公司全资子

公司安徽腾亚实施，现计划项目建设阶段仍由安徽腾亚单独实施并使用募集资金

支付建设费用，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后根据母子公司内部经营关系调整情况，

增加实施主体，由安徽腾亚、腾亚精工、销售公司共同实施，分工负责该项目运

营阶段的采购、生产、销售等业务。 

“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原计划投资总额

24,027.15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24,027.15 万元。现计划根据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临麒路厂区搬迁情况，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增加投资

总额 7,629.23 万元，并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增加建筑工程费等费用，减少设备购

置费等，其中减少购置的设备产能由临麒路厂区转移而来的设备补足。具体情况

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调整前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工程费用 21,140.81 29,097.56 

1.1 建筑工程费 16,399.09 26,507.84 

1.2 设备购置费 4,620.40 2,589.72 

1.3 安装工程费 121.33  



序号 项目 调整前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942.91 946.65 

3 预备费 331.26  

4 铺底流动资金 1,612.17 1,612.17 

合计 24,027.15 31,656.38 

3、“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减少投资总额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优先投

入“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上市前原计划投入募集资金 5,497.82 万元，

分别用于研发中心建设和信息化建设。其中研发中心主要研发方向为射钉紧固工

具产品和割草机器人产品，建设内容主要为购置研发、检测、试制设备和研发软

件合计 3,080.65 万元，信息化建设主要为在腾亚精工、安徽腾亚、至道机械厂区

内部署和升级信息化系统，建设内容主要为购置硬件设备和软件合计 2,035.85 万

元。 

鉴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净额少于

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需求总量 37,524.97 万元，导致“研发中心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的实际可投入募集资金为 2,107.83 万元。同时，公司考虑到割草机

器人产品不属于公司主营业务产品，研发周期及研发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公司于

2022 年 6 月 22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和第一届监事会第十次会

议、于 2022 年 7 月 8 日召开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内容的议案》，决定删除割草机器人产品研发方向，

集中有限的募集资金优先投入射钉紧固工具相关的研发方向和信息化建设项目，

再以依法自筹资金予以补足。 

综上，“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本次调整前计划使用募集资金投资额

2,107.83 万元。公司现计划根据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建设情况和统一筹划动

力工具研发工作的规划，将该项目拟使用募集资金投资总额调整为 995.07 万元，

主要用于购置射钉紧固工具研发所需软件和安徽腾亚、至道机械厂区信息化建设

所需软件，减少研发和信息化建设的设备购置支出以及临麒路厂区软件购置支出，

并将减少的 1112.76 万元募集资金优先投入“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具体情

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上市前计划投资额 调整前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总额 

1 工程费用 3,394.91  0 

1.1 建筑工程费 129.90  0 

1.2 设备购置费 3,211.50  0 

1.3 安装工程费 53.51  0 

2 工程建设其他费用 2,021.66  995.07 

3 预备费 81.25  0 

合计 5,497.82 2,107.83 995.07 

4、本次调整后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 

投资总额 

调整前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调整后拟投入

募集资金金额 

1 
气动工具厂区建设

项目 
8,000.00 8,000.00 10,521.80 9,112.76 

2 

高品质五金件、气动

工具耗材及配件制

造基地项目 

24,027.15 24,027.15 31,656.38 24,027.15 

3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

建设项目 
2,107.83 2,107.83 995.07 995.07 

合计 34,134.98 34,134.98 43,173.25 34,134.98 

鉴于调整后的项目投资总额高于募集资金规模，根据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招股说明书》中所作出的承诺，为保证项目的顺利实施，公

司拟使用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补足资金缺口。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的具体原因 

1、减少“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和“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

件制造基地项目”设备购置支出的原因 

在公司拟搬迁临麒路厂区的背景下，考虑现有设备到转移到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所在厂区，上述设备到位后公司通过在新厂区进行生产线布局优化和配套升级

改造，能够满足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新增产能需求，因此公司决定减少“气动

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和“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未

来的设备购置支出。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结合迁入的原有设备，公司至道

机械厂区射钉紧固工具（燃气射钉枪、锂电射钉枪）年产能预计达 29.02 万只，

安徽腾亚厂区建筑五金主要产品年产能包括通风口 240 万只，检查口 60 万只，

地板支撑 180 万只，气动工具注塑压铸件 30 万套的生产能力，可满足公司未来



射钉紧固器材和建筑五金制品的生产需求，并为未来其他电、气动工具业务预留

扩产空间。 

2、增加“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和“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

件制造基地项目”建筑工程费用等的原因 

公司在建设“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和“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

配件制造基地项目”过程中，建设面积和建设用途未发生变动，但由于消防、电

力等配套设施实际支出超过预算金额，同时人工、材料费上涨导致后续装修费用

增加，因此建筑工程费用等相应增加。综合减少的设备购置支出等费用，“气动

工具厂区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将增加 2,521.80 万元，“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

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投资总额将增加 7,629.23 万元。 

3、增加“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和“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

件制造基地项目”实施主体的原因 

在临麒路厂区搬迁后公司拟调整母子公司内部经营关系的背景下，原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至道机械、安徽腾亚在项目建成后需与公司及其他分子公司

共同完成相关产品的采购、生产和销售工作。因此，公司决定在保持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主体不变的前提下，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产后的运营阶段增加实施

主体，由腾亚精工、销售公司、分公司与原实施主体共同分工负责采购、生产和

销售。其中，至道机械在完成“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的建设后，拟将厂区转

让给分公司进行生产、采购，并由腾亚精工和销售公司负责销售；安徽腾亚在完

成“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的建设后，拟负责产品

生产，并与腾亚精工、销售公司分工负责采购、销售。 

4、减少“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优先投

入“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的原因 

首先，“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研发中心项目在删除割草机器人

产品研发方向后剩余研发方向为射钉紧固工具产品研发。一方面，公司相应减少

了割草机器人相关的研发设备和软件投入；另一方面，在公司大力发展其他电、

气动工具产品研发，并计划统一筹划动力工具研发工作的背景下，现有单一职能

研发中心在研发成本、研发效率、研发场地等方面将不能完全满足公司未来全品

类动力工具的发展需求。因此，公司计划减少和放缓当前射钉紧固工具研发中心



设备的募集资金投入，后续根据实际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在合适的场地新

建动力工具研发中心。 

其次，“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中的信息化建设主要内容为在临麒路、

安徽腾亚、至道机械厂区购置信息系统所需硬件和软件。临麒路厂区搬迁后，原

计划配置在临麒路厂区的软硬件可与其他厂区合并，节约投入数量。此外，公司

在该项目建设过程中，针对 ERP 等信息化软件的市场情况，选择了性价比更高

的软件品牌替换原计划购置的软件品牌，降低了软件采购单价。上述因素共同导

致信息化建设募集资金投资额减少。 

最后，因“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和“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

件制造基地项目”调整总投资额后，需要增加投资 10,151.03 万元。考虑到“研

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是更新和完善已有研发和信息化设备及软件项目，不

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而且是伴随着经营过程中持续性的投资，为了降低资金成本，

加快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和效益产出，公司拟减少“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

目”募集资金投资总额，剩余募集资金优先投入“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 

 

三、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及原因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情况 

结合目前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公司拟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时间进行调整，具体如下： 

项目名称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前）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 

（调整后） 

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2 月 

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

制造基地项目 
2023 年 9 月 2023 年 12 月 

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2023 年 12 月 2024 年 12 月 

（二）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期的具体原因 

“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

地项目”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3 年 9 月 30 日，“研发中心及信

息化建设项目” 原计划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 2023 年 12 月 31 日。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公司对上述项目的投资进度分别为 70.91%、89.87%、13.21%。

受公司临麒路厂区未来搬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等事项的影响，公司在统筹



考虑项目建设进度、在手订单交付、厂房设备搬迁等多种因素的基础上，经审慎

评估判断，将“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高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

件制造基地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研发

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 

 

四、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和延期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和延期系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

定。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和延期后，有利于公司降低运营成本，发挥各分

子公司和公司的协同效应，提高经营管理效率，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

本次调整和延期事项未取消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实施新项目，也未改变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调整的募集资金均用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会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能够更好地合理、有效使用募集资金，

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高质量地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

利益的情形，符合公司整体战略规划布局和长远健康发展。 

 

五、履行的审议程序及相关意见 

（一）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将“气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增加投资总额、调整内

部投资结构，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将“高

品质五金件、气动工具耗材及配件制造基地项目”增加实施主体、增加投资总额、

调整内部投资结构，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将“研发中心及信息化建设项目”减少投资总额并将剩余募集资金优先投入“气

动工具厂区建设项目”，并将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延期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该事项尚须提交公司 202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27 日召开第二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并

延期的事项符合公司的整体战略发展，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整体使用效率，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调整及延期事项履行了

必要的决策程序，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的有关规定，同意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和延期。 

（三）独立董事意见 

经审核，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

额、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事项，是公司结合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际实施情况与

公司战略规划、实际经营情况及业务拓展需求作出的审慎决定，有助于提高募集

资金的使用效率，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

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

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有关

规定。 

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调整和延期，并同意

将该事项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

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独

立董事、监事会均发表了明确同意意见，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本次调整和

延期事项未取消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实施新项目，也未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地点，调整的募集资金均用于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不会对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

利益的情形，决策程序和内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相关规定。 



综上，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和延期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京腾亚精工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投资总额、内部投资结构并延期的核

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狄正林      卞睿 

 

 

 

 

                              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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